
（一） 服务需求

1.总体要求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发挥国土空间规划基础作用，加

强空间布局引领和自然资源要素配置，根据《江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开展市县国土

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工作方案的通知》等有关要求及相关工作部署，为了在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充分体现“十五五”规划指导方针和目标任务要求，全面统筹

发展规划和各专项规划的空间需求，基于国土空间规划体检评估结果，开展规划动

态调整完善。

规划动态调整完善包括规划动态维护和规划修改两种。遂川县优先选择开展规

划修改。

1.1 规划动态维护

在严守空间安全底线，不突破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保护目标任务、不

改变总体规划确定的空间结构和格局的前提下，可对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三条控制

线（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规划分区（生

态保护区、生态控制区、农田保护区、城镇发展区、乡村发展区、矿产能源发展区

等）、中心城区用地规划布局、城市重要控制线（城市绿线、城市蓝线、城市黄线、

城市紫线、洪涝风险控制线等其他重要控制线）、重点建设项目清单等开展动态维

护。

1.2 规划修改

经国土空间规划城市体检评估，有必要对县总体规划的规划范围、总体格局、

目标指标、主体功能定位、增设规划分区类型或其他规划强制性内容调整的，应按

程序修改规划。

2.工作范围

遂川县行政全域（含乡镇），覆盖生态、农业、城镇三大空间，“三条控制

线”、规划分区、用地布局、项目清单、支撑体系、管控规则等。

3.工作内容

3.1 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动态维护

3.2 生态保护红线动态维护



3.3 城镇开发边界动态维护

3.4 城市重要控制线动态维护

3.5 中心城区用地规划布局动态维护

3.6 规划分区动态维护

3.7 重点建设项目清单动态维护

3.8 其他动态维护情形

3.9 规划实施体检评估

开展年度规划体检，核查底线管控、规模结构、布局效率、实施成效。

识别冲突、缺口、低效、风险问题，形成问题清单、优化建议、调整必要性论

证。

衔接上级规划、“十五五”、重大战略、长赣高铁（遂川段）等重大项目空间

需求。

3.10“三条控制线”动态优化

生态保护红线：在上级批复规模、格局不变前提下，优化局部细碎、冲突、不

合理边界。

永久基本农田：落实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目标，优化布局、补划质量、

连片度。

城镇开发边界：保障城镇发展、重点项目、产业园区、民生设施，严控无序扩

张。

3.11 国土空间分区与用地布局调整

优化生态、农业、城镇空间分区，细化功能分区（生态修复区、永久基本农田

集中区、城镇商住区、产业集聚区等）。统筹低效用地再开发、城市更新、乡村振

兴、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空间需求。

3.12 重点项目清单与空间落位

梳理“十五五”、省市县重大项目（交通、能源、水利、产业、民生），分

类实施、延续、撤销、新增。精准落位上图，暂无法精准的示意标注，明确用地

规模、指标、管控要求。

3.13 专项规划衔接与支撑体系优化



对接交通、水利、能源、环保、林业、文物、市政、公共服务等专项。优化

路网、水网、能源、防灾减灾、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布局。更新城市绿线、

蓝线、黄线、紫线、历史文化保护线、风险控制线等。

3.14 规划管控规则与数据库更新

完善用途管制、准入负面清单、指标管控、审批规则重建/更新规划数据库（矢

量、属性、影像、表格），符合国家/省“一张图”标准。成果入库、质检、汇交，

与遂川自然资源“一张图”系统对接

3.15 论证、公示、报批与归档

技术论证、专家评审、公众参与（公示≥30 日）、编制报批材料、协助上

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批、成果整理、归档、后期服务。

4.技术标准与依据

《江西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组织开展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

完善工作的通知》(赣自然资办发〔2026〕7 号)、《江西省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编制技术规程（试行）》、《江西省市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数据成果汇交要

求（试行）》、《江西省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方案编制指南（试

行）》、《遂川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土地、规划、环保、

林业、水利、交通等现行法规标准。

5.成果

5.1.文本类：动态调整完善报告、体检评估报告、专题研究报告、论证意见、

公示材料、报批文件。

5.2.图件类（标准比例尺）：底线管控图（三条控制线）空间分区图、用地

布局图、重点项目落位图、专项规划衔接图、支撑体系图、管控规则图。

5.3.数据类：规划数据库、属性表、指标表、项目清单、质检报告。

5.4 数据规范、拓扑无误、属性完整、符合“一张图”入库标准。图数一致、

文本数据一致、前后成果一致。通过质检与专家审查。

6.人员要求

6.1 本项目须组建项目团队，须拟派一名项目总负责人、一名城规技术负责

人、一名测绘负责人、一名土规技术负责人、一名建库负责人、一名外业负责人

及团队其他技术人员（团队其他人技术员不少于 4人）。



6.2 拟派本项目的项目总负责人须具有注册城乡规划师资格证。（响应文件

须提供相应证书扫描件及投标截止日前六个月（不含开标当月）内任意一个月投

标人为其缴纳社保的证明材料扫描件加盖投标人公章。）

6.3 拟派本项目的城规技术负责人须具有注册城乡规划师资格证。（响应文

件须提供相应证书扫描件及投标截止日前六个月（不含开标当月）内任意一个月

投标人为其缴纳社保的证明材料扫描件加盖投标人公章。）

6.4 拟派本项目的测绘负责人须具有注册城乡规划师资格证。（响应文件须

提供相应证书扫描件及投标截止日前六个月（不含开标当月）内任意一个月投标

人为其缴纳社保的证明材料扫描件加盖投标人公章。）

6.5 其他要求:响应文件中须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承诺初步成果报省自

然资源厅评审通过之前项目总负责人、城规技术负责人、土规技术负责人均必须

每月 10 天以上在遂川（缺勤处以 500 元/天·人处罚），且拟派其他专业技术人

员每月必须 20 天以上在遂川（缺勤处以 200 元/天·人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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